
证券代码：603877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13627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鸟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 A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增持不设

定价格区间，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资金

来源为太平鸟集团自有资金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提供的增持专

项贷款，其中增持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 2.1 亿元。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之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13 日期间，太平鸟集团已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741,5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27%，累计增持金额 16,075.86 万元，增持均价 14.97 元/股，本次增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增持前持股数量 181,848,288 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38.38%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

形成原因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181,848,288 38.38%

关联关系

张江波 77,347,912 16.32%

宁波泛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168,000 8.90%

宁波禾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724,307 3.74%

张江平 1,872,200 0.40%

宁波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25,600 0.13%

合计 321,586,307 67.87%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4 年 11 月 15 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4 年 11 月 15 日～2025 年 5 月 14 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15,000 万元～30,000 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适用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5 月 13 日

增持股份结果对应方式及

数量
集中竞价增持，10,741,500 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16,075.86 万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2.27%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

持股数量
192,589,788 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

持股比例
40.65%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332,327,807 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70.14%

（二）实际增持金额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太平鸟集团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

的法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

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持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太平鸟集团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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